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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

上报2021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云南省民委关于转变职能 简政放权 提高效率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民族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》（云族发[2014]21号）及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暂定名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农[2021]23号）文件精神，经请示县人民政府领导同意，县民宗局及时组织专家组成员、项目涉及乡镇分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对列入2021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方向）的3个项目共计100万元资金进行了评审，现已通过。特此呈报梁河县人民政府，请予以批准建设后报州财政局、州民宗局审查备案。

当否，请示。

附件1：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省级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（暂定名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农[2021]23号）

附件2：评审会议签到册

附件3：专家组意见评审表

附件4：河西乡勐来村护士坡组农田灌溉沟渠工程实施方案

附件5：九保阿昌族乡丙盖村丙岗组农田灌溉沟渠建设项目

实施方案

附件6：九保阿昌族乡丙盖村丙盖组农田灌溉沟渠建设项目

实施方案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梁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1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张安杰0692-6161350或18088181332）

梁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13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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